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
集体单位外来务工人员防控指引（第二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集体单位外来务工人员是流动性较高的群体，根据目前对该疾病的认知，制定本指引。
本指引适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II级响应下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单位。
一、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落实四方责任，制定完善本单位传染病防控应急预案，责任到位，分工到人。
二、招工时应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居住地和健康情况。建立员工体温监测等健康监测制度，利用 “北京健康宝”等手段，实行“绿码”上岗制。员工若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要求其不得带病上班，并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公众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后的就诊指引》就医。
三、以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尽早组织全体人员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知识的培训，培养人员良好卫生习惯和技能，注意个人防护，提高防病意识。需要佩戴口罩时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公众佩戴口罩指引》。
四、提供集体住宿的用工单位要尽量降低人员住宿密度，可采取封闭式管理，并保证室内空气流通。
五、宿舍、食堂、厂房、办公场所、厕所等环境日常应以通风换气和清洁卫生为主， 同时对接触较多的门把手、水龙头、扶手等公用物品和部位进行预防性消毒，详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预防性消毒指引》。
六、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时，可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运行防控指引》。
[bookmark: _GoBack]七、要做好物资准备，包括体温计、必要的防护用品和消毒用品等。在工作和生活场所设置充足的洗手设施和洗手液或香皂等卫生用品。
